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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肆、從比較政治制度的觀點論考試權獨立 

　　本章從比較政治制度的觀點，論列考試權之獨立行使。從各國考選及

人事行政工作來看，大體上皆維持考試工作的獨立性，而為了保障考試

權獨立性，在行使考試權力之組織層級上，大體皆賦予其最高性。但所謂

的最高性，在總統制國家，則由總統來直接督導；在內閣制國家，則由

內閣總理即首相來予以領導。不過，不論是總統制、內閣制，甚或可歸類

為半總統制的法國雙重行政首長制，有關考選或人事行政機構，大體皆

在國家中央行政部門裡具一級機關的地位。假設把我國總統府視為國家

(統)治權的最高層級機關，五院乃是中央政府的一級機關，所以，我國五

院之中設有「部」級的組織，在「院」之內，固為一級機關，但在國家整體

行政層級中，則非如此。此即，五院之「院」雖在憲法中皆被明文規定為代

表各該等權力之國家最高機構，此「最高」在邏輯上卻非「最高」。當前行

政院是否為全國「最高行政機關」引起疑義，道理在此。因此，把考試院視

為整體中央政府(統)治權之一級組織，此與西方各國主管考選及人事行政

之機構的組織層級地位，似無不同。

　　然而，西方國家把考選及人事行政之權，若劃歸於行政組織中，亦

為其獨立運作尋求保障，特別是在考選工作上。而於人事行政上，雖將權

力歸於行政首長，但對於公務人員地位之保障，或透過立法機關(如美國、

英國)、或司法機關(如法國)。其所以如此，乃是西方國家未能脫離政府統

治權分為行政、立法、司法之架構，在把考試權視為是行政權之一環下，

自然會從立法及司法的層面，維持其某種程度的獨立性，以避免行政首

長任人唯私、任人唯親、任人唯派。但是，在這種思維下，如何能避免政治

性極強的立法機構民意代表之政治干擾，此為西方民主政治之盲點。而中

山先生對考試權獨立行使之立論依據，乃是認為行政權可以再將之劃分

出考試權，立法權可以再將之劃分出監察權，然後去思考五權之間的關

係，此前提自與西方民主政治之運作完全不同。一般行政學者或政治人物

以西方國家只有將人事行政權或銓敘業務歸為行政權，至於負責考選之

機構，雖保障其獨立性，但在組織之隸屬上，仍歸於行政權。而據此認為

考試權不應獨立行使，實是犯了邏輯上的大錯誤。蓋中山先生就是不同意

三權分立之政府職權劃分，才有考試、監察兩權獨立之行使，今論者以三

權分立之下，考試權之歸屬來論述我國考試權之不應獨立存在，在三權



分立之下的思考，自然會得出此種結果，不足為奇。由此可見，要解決考

試權之獨立行使與否，只有從政治權力運作的本質上來討論。

　　舉例來說，以中國大陸近年來實施全國公務員制度，以及公務員考

錄工作來看，雖有進步，但是因政治權力運作的本質，沒有絲毫改變，

距離考試權獨立運作尚有一大段距離。

　　中國大陸在人事行政的機構演變上，有以下幾個階段：

1.政務院人事局，自 1941年 10月至 1950年 9月，這是政務院的直屬機構。

所以，大陸地區的人事行政自始即屬於「部內制」。但是，與一般「部內

制」不同的是，政務院人事局的主要工作在協助中共組織部以管理政府機

構的行政人員。

2.中央人事部，自 1950年 9月至 1954年 9月。在政務院人事局的時期，

政務院所屬的政治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都分別

設立人事處，管理個別系統內的行政人員，而內務部亦專設「人事司」，

主管地方人民政府行政人員。為了政務院各部門人事管理工作的協調、整

合，在 1950年 9月 5日，中共中央將政務院人事局及各部門之人事機構

合併，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管理統轄全大陸各級行政人員。

3.國務院人事局，自 1954年 12月至 1959年 7月。1953年中共通過「國務

院組織法」，並依「組織法」第二條規定，於 1954年成立了「國務院人事

局」。

4.內務部政府機關人事局，從 1959年 7月至 1969年 12月。

5.民政部政府機關人事局，自 1978年月至 1980年 7月。從內務部和民政

部之內設人事局來看，人事行政業務在 1959到 1980年，並沒有受到重視。

這顯然和 1959年之後的「三年災難」及 1966年之後「文革」十年的動亂有

關。而在 1976年「四人幫」垮台之後，1978年 3月才恢復設立了「民政部政

府機關人事局」，因此，一時之間並不把人事行政機關，直接置於國務院

總理管轄之下。

6.國家人事局，自 1980年 7月至 1982年 5月。1980年 7月中共國務院將

民政部政府機關人事局與國務院轉業幹部安置工作小組辦公室合併，成

立「國家人事局」，人事行政機構又直屬「國務院」領導。而舉凡政府行政

人員的任免、培訓、考核、吸收錄用、分配高等院校畢業生的工作、獎懲、福

利、退休、退職等一般人事行政工作都為其職掌。

7.勞動人事部，自 1982年 5月 6日至 1988年 4月。1982年 5月，中共將

勞動總局，國家人事局、國家編制委員會和國務院科學技術幹部局等四個

部門合併，於 5月 6日成立「勞動人事部」，負責綜合管理包括行政人員

在內的全國人事工作。中共成立「勞動人事部」後，開始進行人事制度改革

研擬相關的方針、政策、法律。而對於幹部的工資、錄用、調配、調整、任免、

培訓、考核、獎懲、統計等方面的工作，也都著手進行規劃、研究與改革。

8.人事部，自 1988年至今。1988年中共 13大推出要建立「國家公務員」制



度。3月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決定撤銷勞動

人事部，分設人事部與勞動部。7月，「人事部」正式設立，開始運作。而

人事部設部長，部長向國務院總理負責，領導部務之作。中共人事部成立

後，負責擬定和解釋國家公務員法規，通過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

會提出立法建議，草擬國家公務員管理的基本法和其他國家公務員法律

的草案，提交立法機關討論通過。而且，人事部承擔國家公務員的具體管

理工作，包括對高級公務員選拔和晉升的資格審查，並職掌高級公務員

的任免、調動、獎懲及考核。同時，指導監督國務院各工作部門和地方國家

行政機關的國家公務員管理工作。(林文軒，1997年，頁 21-32)

　　從前述中共國家人事機構發展及變遷的過程來看，整體而言，中共

的人事部門是部內制，而且是屬於行政首長的幕僚。因為，國務院人事部

不論是對中央公務人員之管理及地方行政人員之指揮監督，均必須承「國

務院」之決定。因此，既是「部內制」，又是行政首長之幕僚，人事行政部

門是不具有「獨立」之地位。

　　當然，中共憲法明定「堅持黨的領導」，在「黨管幹部」的大原則下，

人事行政機構的「部內制」，對各單位行政首長而言，意義不大；反而是

黨領導幹部，才是決定用人的唯一標準。因此，就中共政治權力的本質來

看，一般民主國家的「部內制」是否對中共人事行政管理具有意義，不無

疑問。

　　同樣的，在考錄工作方面，「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二條規定：「國

家公務員制度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

放的基本路線；貫徹公開、平等、競爭及擇優的原則。」因此，為了要達成

公開、公平、競爭及擇優，勢必要進行考試，所以第十三條第一項就規定

了「國家行政機關錄用擔任主任科員以下非領導職務的國家公務員，採用

公開考試，嚴格考核的辦法，按照德才兼備的標準擇優錄用。」

　　但是，台灣學者邱志淳在探討大陸考錄工作上，指出其缺點在於「存

在著考錄範圍狹窄，考試內容不科學以及缺乏相應的法律、技術保障。」

(邱志淳，2001年 1月，頁 198)邱氏所以有這樣的批評，是因為公開考試

的對象限制在主任科員領導職務以下，以及助理調研員以下非領導職務，

才舉行公開考試錄用。而考試又沒有分級、分類，也缺乏監督和申訴制度。

(同上註，頁 198-200)

　　而台灣公共行政學者張世賢接受考試院委託，進行「中共國家公務員

考試制度之研究」，(張世賢，2000年)對中共現行考錄制度的發展與形成

考錄制度內涵與程序，都有詳細的分析，尤其將中共考錄制度與台灣及

西方先進國家的考試制度列表比較，極具參考價值。特別在「制度運作體

系」上，張世賢的研究指出有如下的缺點：

1.考錄管理機構建制的不全。

2.部際考錄工作發展失衡。



3.考錄工作人員水平參差不齊。

　　同時，張世賢又指出中共在「考錄操作培訓工作尚未能有效全面開

展」以及「考錄法規體系有待完善」，均是當前中共考錄工作的缺點。(同上

註，頁 153-155。)

　　邱、張二位所言甚是，然而，問題的癥結是中共政治權力的本質。儘

管中共的「考錄」工作有趨向獨立運作的趨勢，在考試取材的技術層面上

也越來越改善。但是，由於考試錄用的對象只是「主任科員以下非領導幹

部」，因此，就算「考錄」工作將來完全獨立進行，政府用人仍無法擺脫徇

私舞弊，大陸學者關海庭就說：

　　「幹部的任用不是靠客觀的標準，而是"人選人"，領導幹部用自己的

模式來評判選拔下屬，這種情形下，只有接近領導，才有可能為將來的

升遷舖平道路。主要精力不是用於關心百姓疾苦，不是用於努力幹工作，

而是消耗在千方百計接近領導上，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放在一邊，僅注

重領導的意圖，什麼發展戰略、創新意識、科教興國，都可以暫且不顧，

特別是中國長期以來有官本位的傳統，市場經濟不健全的強況下，又存

在著權力資本化問題，為使個人利益最大化，有理性的經濟人必然有著

追逐權力的需求。為了謀得一官半職，或是爭取升到更高的位置上，他們

往往通過金錢來打開上層領導中的薄弱環節，"購得"所需要的官職，這必

然陷入權錢交易的惡性循環，成為滋生腐敗的重要土壤。」(關海庭，2001

年，頁 2。)

　　由此可見，對考試權獨立運作的意義，必須看一個國家權力運作的

本質。在共黨獨裁或「堅持黨的領導下」，考試權就算在劃定在一個範圍內

允許其獨立運作，實不具有考試權獨立的實質意義。

而就西方國家而言，考試權的運作在獨立性及最高性上，實受其體制之

影響，而關鍵則在於統治權力之間分權的狀況，以及彼此制衡、監督的關

係，而不是拘泥於「部內制」或「部外制」的分類。

　　就我國政治權力運作之本質來看，中山先生之五權分立，或許在原

理上不是強調分立與制衡，而在分工與合作。但是，三十六年憲法的規範

實際上強化了比三權分立更多的權力制衡機制。從三十六年憲法五權之間

強化了的制衡機制來看，行政權、立法權要侵擾考試權的可能性，比起三

權分立或行政與立法合一的國家，可能性上要小得多。如果從分權及制衡

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政府統治權中的任何一部份不可能「為非作歹」，也

沒有能力「為惡」，使國家成為「必需的罪惡」可能性縮小，那麼五權分立

及制衡的設計是可以被肯定的。而考試權獨立的運作，以及維持當前考試

院為院級的地位，也應該是必要的。

　


	五、結論

